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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区 2017年度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班于 2018年 4月 27日顺

利结业，金安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世明，区人社局考培股股

长刘杰，区教师进修学校校级领导李建新、杨明锐、高嵩以及全体参

训学员出席结业典礼。 

 



参观烈士革命故址   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4 月 26 号的下午，春深似海，晴空万里。伴随着明媚的春光，

金安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各位老师和领导、2017 年新录用公务员培训

班的女生们乘坐大巴车先后来到九十里山水画廊上的张店镇和毛坦

厂镇，参观张家店战斗胜利及革命烈士纪念碑和涂公馆。 

1947 年，刘邓大军第三纵队在张店镇对国民党的遭遇战中取得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首场大捷，俘获敌人四千余人。昨日的硝烟散去，

换得了今日的繁华。如今的张店镇已从当年只有 200 多户人家的小村

镇，成为人口逾万人的重点镇。在集镇中心位置，高约 20 米的锥形

纪念碑昂然屹立。培训班的学生们向葬于此处的革命烈士献上鲜花和

锦旗，表达缅怀和崇敬的心情。 

在涂公馆，导游向培训班的师生们介绍了馆院内的历史渊源：涂

公馆的原主人涂宗瀛是晚清重臣，辛亥革命时期，朱蕴山等革命家在

涂公馆组织讲学会；抗日战争时期，皖西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团、农民

抗日救亡工作团先后在此成立。涂公馆是红色革命的发源地。 

通过一个下午的参观学习，新入职的公务员们对家乡的革命历史

沿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今天物质丰富、精神文明的生活更加珍惜，

同时，革命先烈们为了勇敢追寻理想的精神激励着培训班的同学们，

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愈加强烈，决定走好这一代人在新时代的长征

路。（侯晓军） 

 

 



※体会、感悟 

初任公务员的培训心得 

我，一名初任的乡镇公务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工作跟我想象

差距很大，经常被一次次加班、一遍遍重改所打击，我以为这是痛苦、

煎熬。直到，区委政府、人社厅让我来参加这次初任培训，我才真正

的了解到公务员的含义和责任。 

在这里，磨砺了我的意志。严厉的教官、响亮的军令、炙热的阳

光，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内容，一人犯错众人受罚让我们记住了团结，

一声喝下军令如山让我们学会了服从，当我们挺起胸膛敬军礼的时候，

心中又怎不怀有对祖国的敬畏、对公务员身份的骄傲。 

在这里，丰富了我的学识。学习了十九大报告，联系实际贯彻落

实；学习了脱贫攻坚、直面困难，把握当前工作热点；学习了公务员

的基本素养，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在这里，指明了我的方向。通过每天的训练和学习，对公务员这

一职业我了解了更多，也感受了更多。作为一名合格的公务员，要把

握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既要在书本中学习又要在生活中学习，努力

成为人民群众认可的公务员。 

在这里，明确了我的目标。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就一定要以“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全方位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做一名遵

纪守法、秦正廉洁、公道正派、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的公务员，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靳  宇） 

 

 



牢记使命：做最讲党性的带头人 

党的十九大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

大会，在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

十九大报告凝聚全党智慧，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是迈向新时代

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十九大主题

打头的八个大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追根溯源，90 多年，无数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献身于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并继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开拓进取、奋斗不息。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新使命呼唤新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说到，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这是对青年人的鞭策、肯定

和激励，也是对青年的提醒。新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新征程的号角

已经吹响。作为一名初任公务员，我们要勇于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责

任和使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毅砥砺前行，不断提升自己的

政治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做最讲党性的带头人，为实现新时代党的

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同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更要时刻将其牢

记在心，践之于行，带头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尽职尽责，

脚踏实地，才能真正让群众满意，让群众信任，让群众放心，才能不

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撸起袖子

加油干，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李凤娟） 

 

 



建设法治乡村   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一个宏大的战略和系统的工程，不仅意味着农村经济

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富裕，还意味着乡村治理的民主公平、农民安全

感的提升和农村秩序的安宁与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法治乡

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同时，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全

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乡村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之不

可。 

农村法制建设基础薄弱，不容乐观。“三农”领域法律制度的供

给不充分，诸多立法领域仍是空白，农村的纠纷解决、法治运行无法

在法律规则之上进行。农民法治意识弱，用法意愿较低，面临“有法

不用”难题。此外，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农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建设法治乡村需要多措并举，坚持法治为本，树立依法治理理念，

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农业支持保护、生态环境

治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

法治为民意识，将政府涉农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推动执法队伍

整合、执法力量下沉，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乡村调解、县

市仲裁、司法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机制；加大农村普法

力度，提高农民法治素养，引导广大农民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

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 

因此，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软环境需要建设法治

乡村。                                        （王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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